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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分肥”是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时期后，对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盈余分配的新

规定。“四马”是指企业盈余分配的四个方面，一般指

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

股东的股息红利；“肥”是指企业年终的盈余利润[1]14。

因此，“四马分肥”也可称为四方面分配，是指企业年

终盈余利润按照四方面进行分配的办法。关于“四马

分肥”问题的探讨，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

“四马分肥”办法的宣传和解释，以及对相关政策法令

的汇编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学术性和问题意

识的研究逐渐增多。一方面，中央和各省市所编的关

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题资料中，对各

地区执行“四马分肥”办法的情况有不同程度的介绍；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四马分肥”的政策梳理、概念

解释、分配方案等问题进行了分析②。

从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四马分肥”

的提出时间、“四马分肥”办法下的公私协商过程、四

方面比例的调节方式、股东股息红利“一马”的确定

与发放等具体问题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本文拟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杭州市公私合营企业为例，通

过梳理“四马分肥”办法的出台过程，考察企业内如

何就“四马分肥”办法开展公私协商，以及不同群体

对推行“四马分肥”的态度，进而分析“四马分肥”办

法下企业是如何具体发放股息红利“一马”的，从而

认识“四马分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阶

段所起的作用。

一、“四马分肥”办法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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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 1953年我

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后，这一政策的集中

体现便是对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分配所采

取的“四马分肥”办法，这一分配办法不仅是限制资

本主义剥削的一项具体措施，还是对资产阶级生产

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2]75。

在“五反”期间，关于“四马分肥”的论述就已出

现。1952年 3月 15日，毛泽东在与民主建国会负责

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时提到，“资本家唯利

是图……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

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

果这三方面都能照顾到，需要资本家们来“图”，不能

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3]520。6月 19日，周恩来在全国

统战部长会议上说道：“这次黄炎培先生打算在全国

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段

话，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告他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内

的会议上说过‘四马分肥’，就是把利润分成四份，其

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

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

该得到的纯利。”[4]2387月 2日，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

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国民

主建国会工作方针的指示，并将 3月 15日毛泽东与

其谈话时关于资本家“利”的分析向工商界进行了转

达③。就目前所见公开资料来看，周恩来、黄炎培等

人分别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四马分肥”在工

商界的正式公布。

由此可知，在“五反”期间，毛泽东对资本家“利”

的分析就已经包含了“四马分肥”方面的内容，并已

在酝酿用“四马分肥”对资本家利润额进行重新划

定。而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私

方为扩大自身利益而损害了国家、工人和企业生产

发展这三方面的利益。因此在“五反”运动后，私方

所得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经营、正常生产和正确的成

本计算基础之上的合法利润④，并且“五反”后私营工

商业和私人资本家剥削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已成为职

工群体的共识[5]95-96。这就有必要在对私营工商业生

产经营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督的同时，建立新的盈余

分配办法。一方面用来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另

一方面用来合理调整私方与国家、工人和企业生产

发展三方面的利润关系，以保证国家的资金积累和

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马分肥”正是“五反”后

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在分配关系上进行的改变，也

是《共同纲领》中“利用和限制”政策的体现。“五反”

期间，对盈余分配关系的改变首先表现在新修订的

《私营企业条例(草案)》中。

在毛泽东等人关于重新划定利润额的意见提出

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修订后的《私营企

业条例(草案)》，政务院于 1952年 7月 30日将该“草

案”转发[6]33。其中有关盈余分配的内容，全国总工会

主席赖若愚在 10月 24日的全国私营企业工会工作

会议上进行了转述，即“新草拟的私营企业条例草案

中提议除所得税和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作为公积金

外，其余额作为一百，股东股息、红利、董监事及资方

代理人的酬劳金分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百分

之二十至四十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基金和奖金……

总之资本家所得利润，要高于银行存款利息”⑤。10
月 25日，周恩来在与全国工商联筹委会第二次常委

会的资本家代表人物进行谈话时再次说明，对于正

当的工商业资本家，既要使他们提高政治情绪、积极

投资发展和生产经营，又要能得到利润；对于工业资

本家要使他们得到的利润除了用于扩大生产外，还

能在生活上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⑥。

由上可知，新修订的《私营企业条例(草案)》相较

于 1950年 12月政务院公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⑦，在盈余分配方面更进一步具备了“四马分肥”

的内容与雏形，尤其是在股东股息红利的分派中，股

息不再是优先提取项，而是与红利、酬劳金等合为一

项在企业利润中按比例提取。并且，周恩来一再强

调保障合法资本家的所得利益，则一定程度上表明

“五反”后存在对私方所得分配掌握过紧过严的现

象。如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市 1953年有盈余的 2155
户私营商业户中，进行过盈余分配的只有 149户，约

占盈余户的 6.91%⑧；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所属的 46
户合营企业，在 1953年以前进行盈余分配的仅

有6户⑨。

1953年春，李维汉率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到武汉、

南京、上海等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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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提到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如何合理分配等

问题，尚缺乏共同遵循的明确章程[7]741。关于公私合

营企业的利润分配，由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合营企

业所占比重较小，中央私营企业局提出在无明确规

定之前参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进行分配⑩。随着

公私合营工作的开展，以及针对李维汉调查期间所

提出的问题，中财委于4月初发布召开公私合营企业

工作会议的通知，其中提出要讨论公私合营企业条

例草案，明确对公私合营企业的方针政策和盈余分

配等问题。5月 27日，李维汉将调查结束后形成的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提交中央，其中

提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中，新生产的价值……首

先分为工人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营企业利润三

个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而后企业利润又

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

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

大半”[8]224。

1953年 9月 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

代表进行谈话时，对“四马分肥”提出了一个大致的

比例，即所得税占 34.5%，公积金占 30%，工人福利占

15%，资本家所得占 20.5%[9]325。9月 8日，周恩来、陈

云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对

“四马分肥”作了进一步说明。周恩来提到资本家所

得如能达到 25%左右会更合适一些[10]114-115；陈云提

到要让资本家分到 25%，生产情况好也可以超过

25%[11]454-455。9月 15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谈

话时提出，私方所得“四分之一左右”放到工商界里

究竟会不会同意，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副总经理郭棣

活表示，能有四分之一也可以接受[12]1396。

毛泽东等人对四方面分配比例的意见，成为各

地私营企业进行盈余分配的重要参考标准，也一定

程度上意味着“四马分肥”办法的施行。如 1953年
12月上海、浙江两地对私营企业盈余分配的意见中

均指出，四方面分配既要保证国家的税收、社会资金

的积累，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得，提高其生产经营的

积极性，具体分配比例内部掌握为税收 34.5%，公积

金 30%，劳方所得 10.5%，资方所得 25%。同时考虑

到所得税比重的浮动，两地对其他三方面所占比例

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大体是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

润视为一百，分配比例掌握为公积金占 46%左右，职

工所得占16%左右，资方所得占38%左右。

1954年 1月 8日，中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和中央

提交《关于公私合营工厂利润分配和建立与健全董

事会的报告》，其中进一步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中资

本家所得达到 25%“左”与“右”的条件，具体就是依

据企业利润率高低决定私方所得比例是否超过

25%，详见表 1。3月 3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以

“指示”的形式转发各地。“指示”中提到“在中央对公

私合营工业的利润分配尚未规定统一的办法前”，对

1953年合营工业的盈余分配参照“指示”原则办理。

并就私方所得问题指出：合营企业利润较高的，股息

红利比例可略低于 25%；合营企业利润较低的，股息

表1 中共中央和华东区对合营企业股息红利分配比例指导办法对照表

中央指导办法

利润率股

30%以下

30%—50%
51%—70%
70%以上

息红利占比

稍高于25%
25%
稍低于25%
超过部分不再分配，全部

转为公积金

华东局指导办法

利润率

20%以下

21%—30%
31%—50%
51%—70%
70%以上

股息红利占比

25%—30%
25%
20%—24%
15%—20%
视具体情况核定

合年息

最高为6厘
最高为7.5厘
最高为1分2厘
最高为1分4厘
最高不超过1分5厘

杭州市工业局(1955年)
利润率

20%以下

20%—30%

30%以上

股息红利占比

26%—30%
25%左右

20%—24%

注：资料来源于《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厂利润分配和建立与健全董事会的报告〉的指示》(1954年 3月 3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36-137页；《中共中央华东

局批转华东财委(资)对华东地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1953年盈余分配的意见》(1954年 9月 21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
012-0021-038；《杭州市工业局关于“浙江省杭州市公私合营工业 1955年盈余分配方案”的报告》(1956年 5月 14日)，杭州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J023-013-004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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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比例可略高于 25%；资本家所得部分由其自由

支配[13]132-133。由此，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开始

形成了明确统一的指导办法，不再是参照私营企业

分配办法处理。同时，中共中央指出，“天津市委报

告中反映的情况，带有相当普遍性”，对于报告中的

利润分配意见，各地可作为参考[13]132。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天津对合营企业的四方面分配意见为全国范

围内推行统一的“四马分肥”指导办法提供了经验。

再结合3月2日中财委发布的《关于1953年度私营企

业盈余分配问题的指示》，这标志着私营企业和公私

合营企业盈余分配中的“四马分肥”原则正式

确立[14]560-561。

随着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全面展开，

为更好地解决公私合营企业盈余分配中的混乱和不

合理现象，1954年 5月，中财委督促各地贯彻执行关

于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盈余分配问题的指示，

以统一分配工作步调，并强调在利润分配中要允许

股东股息红利占到缴纳所得税前的 25%左右，在公

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再按股份比例分配。1954
年 7月，中财委制订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

例》，并于9月2日的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后

公布。该“条例”第四章提到，合营企业应当将全年

盈余总额在缴纳所得税以后的余额就企业公积金、

企业奖励金、股东股息红利三方面进行分配，股东股

息红利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 25%左右，将发付股

东股息红利和企业奖励金后的余额，作为企业公积

金[15]451-452。由此，“四马分肥”办法形成了完整统一

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公私合营企业

中进一步推广实行。

二、“四马分肥”下的公私协商

在《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制订后，1954
年 9月 21日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中央政策精

神，对华东地区公私合营企业的盈余分配比例问题

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对于公积金比例，

一般要将缴纳所得税、弥补亏损及分配企业奖励金、

股东股息红利后的余额全部提充。对于企业奖励金

比例，一般应占未缴所得税前盈余总额的 5%至

15%，视企业福利基础好坏、利润多寡等进行适当调

整。对于股东股息红利，一般应占未缴所得税前盈

余总额的 25%，当利润率过高或过低时，也可与私方

协商后作适当增减，具体增减幅度范围可参考表1。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精神，中共浙江

省委统战部对公私合营企业四方面分配比例的掌握

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中共浙江省委审阅后将其

批转各地执行。主要内容为：企业盈余分配时应先

缴纳所得税，以保证国家资金积累。企业奖励金应

根据企业福利基础，一般以 5%至 10%为宜，在特殊

情况下高不超过 15%、低不少于 5%。企业公积金提

取办法和股东股息红利比例依旧按华东局指导办法

办理。但对于利润率 70%以上的高额利润企业所产

生的超额利润，其超额部分不包括在盈余额内，应按

规定上缴国家，股息红利比例可略高于 1分 2厘。

同时，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提出，

私营企业中的资方所得比例也可按照华东局指导办

法办理，但公积金的提取应视企业利润情况，利润大

资方所得较高的可多提，利润低资方所得较少的可

酌量少提。

在以上文件的指导下，杭州市工业局拟定了杭

州市公私合营企业的盈余分配处理办法。其中提

到，合营企业盈余分配在原则上按《公私合营工业企

业暂行条例》规定进行，具体比例参照华东局指示精

神，如合营企业缴纳所得税后无盈余可分的，可不再

分配。同时参照中央关于 1955年盈余分配意见中

“股息红利‘一马’至少要占到企业盈余总额 20%”的

规定。杭州市工业局对 1955年合营企业四方面比

例进一步提出，公积金应为“三马”分配后的全部余

额；职工奖励金一般占企业盈余总额的 10%左右，上

下幅度为 5%至 15%；股息红利比例最低不低于企业

盈余总额 20%，具体比例按利润率大小掌握对应幅

度，详见表 1。此外，当所得税比例超过 80%或接近

80%时，其余“三马”按比例降低后可同时分配。

以表2中1954年杭州市12户有盈余的公私合营

企业分配情况为例，同时参照表 1华东局的指导办

法，在杭州市公私合营企业四方面分配中，所得税的

平均比例要高于 34.5%的内部掌握标准，且呈现出

企业利润率越高，所得税占比降低，但实际户均纳税

额增加的趋势，这正是贯彻盈余分配中保证社会主

义成分不断增长和增加国家资金积累的要求。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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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提取比例则视企业利润率高低进行机动伸缩，

企业利润率越高，公积金占比也越高，这体现了公积

金在“四马分肥”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企业奖励金

的比例一般为 5%-10%。股息红利平均所得在 20%
左右，整体幅度依据利润率高低在华东局规定范围

内变动。

具体到实际分配情况，股息红利的数额与企业

利润密切相关。企业利润率的高低虽然决定了股息

红利占比的调节幅度，但并不能用于比较企业间利

润额的大小，也无法切实反映企业间股息红利所得

额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企业盈余额越大，股息红利

“一马”数额也就越多，这样在企业盈余额不同的情

况下，就可能会存在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所分得的股

息红利数额高于利润率较高的企业的现象。以杭州

水泥厂、之江布厂和杭州火柴厂三户企业为例，1954
年三户企业利润率分别为 6.01%、22.5%、101.89%，

三户企业的盈余额分别为6万余元、3 200余元、10万
余元，三户企业商定的股息红利比例分别为 30%、

26%、20%，最后的股息红利数额分别为 1.8万余元、

800余元、2万余元。

综上可知，从中央到地方对“四马分肥”办法比

例的规定大致经过了由粗略到详细的过程，表1中的

华东局指导办法更为明确、细致地规定了股息红利

比例的上下限和参考幅度。同时华东局财委指出，

这一指导办法作为内部掌握意见，并不对外公布，也

不主张各厂在公私协商时对资本家进行宣传。综

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的指示，“四马分肥”

的分配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盈余分配要首

先缴纳国家所得税和弥补企业前期亏损，总体要求

是既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又要使资方有

利可图，同时要有利于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

企业有盈余则进行分配，盈余过少或无盈余则按企

业实际情况采取缓分、少分或不分。三是在股息红

利分配上，利润率高者则股息红利比例小，利润率低

者则股息红利比例高。四是盈余分配方案一般由公

私双方协商签订，但须经政府审核批准后方可实行。

因此，“四马分肥”也是国家对资产阶级进行和

平赎买的一种方式，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国家的

资金积累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便于进一步掌握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人事、财务情况。但从“四马分

肥”的规定来看，对企业盈余既需要分配，又不能影

响企业生产经营，还需要防止私方抽逃资金等行为

的出现，这样在基层单位和行业企业中便会出现对

盈余“是否能分”的怀疑现象。如上海市副市长潘汉

年提到，分配盈余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针对这一

点解释起来，问题就很多[16]711。杭州市工商界代表人

物汤元炳、唐巽泽反映，盈余分配总是在研究，不能

解决具体问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干

部在进行分配时存在掌握过紧的现象。又如华丰造

纸厂的分红分息问题，为不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和正

表2 杭州市12户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盈余分配情况统计表

注：本文中所用数据均为新币计量。1955年 2月 21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年 3月 1日起发行新的

人民币，并收回旧的人民币，新旧币折合比率，定为新币 1元等于旧币 1万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

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载《人民日报》1955年 2月 21日，第 1版。表中数据均根据材料原始数据计算，资料来源于《对市工

业局关于杭州市市属公私合营厂 1954年盈余分配情况报告的处理意见》(1955年 7月 11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23-012-
0002-003；《关于本市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1954年的盈余分配处理意见》(1955年 4月 22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001-
0025-004。

利润率

20%以下

20%-30%
30%-50%
50%-70%
70%以上

合计

户数

2
4
4
1
1
12

账面盈余总额/元
133016.37
801780.90
919110.56
204719.43
101894.74
2160522.00

盈余分配比例/%
所得税

40.41
42.08
35.97
33.15
31.82
38.05

公积金

18.44
27.39
37.97
36.85
40.18
32.52

企业奖励金

9.57
9.44
5.93
8
8
7.75

股息红利

27.30
21.08
20.89
22
2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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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生产经营，该厂委员会提出，企业应提未发之股

息红利，由工会主动提出放弃。因而，“四马分肥”

作为对企业盈余分配方式的又一次调整，直接受其

影响的私方、公方和职工群体对盈余分配的态度也

不尽一致。

在公方干部和职工方面，主要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是认为企业利润是工人劳动所得，不应分给私

方，进而存在“尽量不分、少分”“资本家无用论”的过

“左”倾向；另一种是出于保障企业正常发展和提高

职工群体生活水平的考虑，要求多提公积金和职工

福利金，挤压股息红利比例。如杭州市部分企业职

工反映，“盈余是工人辛苦赚出来的钱，怎么能给资

本家分走”；“分给资本家的‘一马’要越少越好”；“如

果分配盈余，也一定要多提公积金，若给资本家拿

25%，搞不通”。此外，有的基层干部对盈余分配政

策执行不够积极，在私方要求分配时往往推脱或避

而不谈。如浙江省财委指出，有的干部抱着“左一点

总比右好”的情绪，对于分配推说“上级规定，没有办

法”[17]214；杭州百货业副主委陈署明反映：“我们相信

政府，等政府的指示，可是山货土联早分掉了，我们

还没进行处理。”

在私方群体中，由于“四马分肥”与企业利润情

况密切相关，企业的盈亏情况便会影响到私方所得，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私方对盈余分配的态度。大

体上，在生产经营正常、盈余较多的企业中，私方大

多会积极要求分配。一方面由于企业盈余较多，私

方所得也相对较多。如杭州市火柴厂的私方通过算

账反映，虽然股息红利比例只有 20%，但火柴厂利润

较高，实际分下来的金额会比往年还要多一些。另

一方面，这类企业中有的私方宕账比较多，希望能通

过分配弥补个人在企业的宕账。如杭州市染织布业

的私方反映，如果股息红利能弥补宕账就心满意

足了。

在历年亏损，或虽有盈余但资金周转困难的企

业中，私方则对盈余分配大多不甚关切。因为这类

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和弥补亏损后，几无盈余可分，也

就无所谓如何进行分配。在盈余正常，但资方不合

理开支较大的企业中，私方则不主张进行分配。这

类私方在企业内借支、挂欠等数额较大，有的都超过

了“四马分肥”的分配数额，在进行分配后会影响其

在企业内的不合理开支，因此对盈余分配的积极性

也就不高。如杭州市某茶厂1953年盈余5 000余元，

私方在企业内挂欠就有 3 000多元，私方对盈余分配

也是只字不提。

同时，基层干部在盈余分配上掌握得过紧及其

消极行为，也会造成资本家对分配政策的怀疑，认为

资本家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如杭州市合成经

纬厂某私方表示，“什么四马分肥呀，都是骗人的东

西”，“这一点我都始终不信”。更有甚者，会采取擅

自分配、变相分配等方式以增加自己所得收入。如

上海市有的企业资方直接给工人一笔钱让工人去

分，但又未讲明要分股红，等工人分掉后，才说这钱

是分红。又据杭州市工商联统计，1953年有 32个
厂未经政府批准、未与职工协商，就进行盈余分配，

且私方所得一般都超过了“四马分肥”的比例。

如上所述，在“四马分肥”办法下，与之密切相关

的四方面群体对盈余分配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因

此，如何有效地开展盈余分配工作，协调各方推进

“四马分肥”办法的施行，将会影响到公私合营扩展

工作的成效。而如何合理地协调各方所得尤其是股

息红利的比例，则成为“四马分肥”办法推行过程中

的焦点。由上文可知，私方对盈余分配的态度很大

程度上与企业的利润相关。因而，对企业盈余分配

的协商工作也是先由盈余较多的重点户、典型企业

开始，在进行经验总结和交流后，再分类逐批地开展

协商，即由易到难、梯次扩展。广东省进出口行业公

私合营工作委员会也提到，“在辅导组的辅导下，采

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协商”。

“由易到难、梯次扩展”大体是先对生产正常、盈

余较多，以及日常开支合理清晰的典型企业进行协

商；再是生产经营正常、盈余正常，但不合理开支较

大的企业；最后是生产困难、盈余较少，且不合理开

支较大的企业。具体到企业协商盈余分配的过程，

开展步骤大致如下：

首先，由工业局、商业局、税务局、工会等部门联

合成立盈余分配工作指导小组或辅导小组，与企业

支部委员会联系，摸清企业的资本额、利润额、税款

缴纳和银行贷款等情况，并据此制定出内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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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开展宣传教育，分别对企业私方、基层骨

干和职工群众进行政策宣传。对私方的宣传教育，

一方面由当地统战部召开民建会负责人、工商联主

委、同业公会主委等资本家上层人物座谈会；另一方

面由工商联召开私营工商业资方座谈会，使私方明

白资本家所得的界线，提高对盈余分配的认识，同时

避免在生产经营中出现“五毒”行为。对基层骨干的

宣传教育，主要是由工业局、商业局同工会等部门共

同举办短期训练班、经验报告会等，对有盈余户的基

层干部和会计人员(须为工会会员)进行政策和业务

教育，同时训练劳资协商或公私协商代表，提高基层

干部的政策认识，使其明白协商的焦点与分配的方

法。对职工群众的宣传教育，主要是讲解“四马分

肥”的意义和目的，使职工群众明白对私方的盈余分

配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赎买”政策，是有利于社会

主义改造的，从而争取职工群众的支持。通过对不

同群体的宣传教育和任务分工，达成各方在思想认

识上的统一，以便为后续盈余分配方案的协商制定

减轻阻力。

再次，由工会或厂支部委员会派出骨干，与私方

进行个别交流及交换意见，掌握私方的真实态度，并

促使私方提出分配意见。

然后，工会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对私方的意见

进行综合讨论，提出协商时的对策，并将私方意见反

馈给上级单位，同时与内部方案进行核对调整。

最后，由公私双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进行讨论，

并将协商结果递交主管机关审核是否执行。

以公私合营杭州火柴厂为例，该厂协商工作的

开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协商准备工作，

确定内部方案。该阶段所用时间为一个月，主要任

务有三点：一是完善公司章程，健全组织机构；二是

做好厂内历年盈余分配情况分析及当年分配意见的

提议，请厂支部委员会审定，并报上级主管单位批

示，形成内部统一方案；三是做好财务总结和财务计

划，并商讨私方于会上可能提出的问题。

第二阶段对私方进行摸底调查，开展宣传教育。

该阶段所用时间为半个月左右，一方面该厂派骨干

与私方人员进行个别交流，摸清私方的意见，同时与

“私股头子”开展个别协商，对其进行重点教育，以掌

握完全主动。另一方面对职工进行政策教育，使职

工提高认识，了解政策，不误生产。该厂在确定内部

方案后，为在董事会上掌握完全主动，公方派出骨干

事先与“私股头子”某资方进行摸底交流，该资方在

了解到股息红利比例并算了一笔账后说：“从比例上

看是比去年低的，但从分得的金额上来看，却比去年

大大超过了，这比例是合理的。”这样在协商会议召

开前公私双方达成了相对统一的意见。

第三阶段为确定协商时间，召开协商会议。该

阶段所用时间不超过半个月，经过前两个步骤的铺

垫，该厂公私双方确定协商会议的开展时间，以董事

会的形式进行协商，并对盈余分配比例达成一致

意见。

从盈余分配协商的开展步骤来看，在正式协商

之前，公方就已经进行了层层铺垫，为最后的协商阶

段做了充分准备，体现了对盈余分配工作主动权的

掌握。在协商过程中，工商联、同业公会和工会更多

地起到在公私之间的缓冲作用，一方面通过对私方、

职工和基层骨干的宣传教育，了解公私双方的思想

动态，引导各方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摸

底私方对盈余分配的意见，便于基层干部把握政策

界限和分配尺度，以有效推动协商工作的顺利开展。

这一过程也表明企业的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了公方

手中，如杭州市复大纸行经理吴春达所说：“从这时

候开始，我在企业里就逐步逐步被架空了。”[18]31

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在

公私合营企业中，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

构，可对盈余分配方案等事项开展协商，同时董事会

达成的重要决议须经人民政府业务主管机关审核批

准[15]452。因此，公私双方协商会议的开展一般是依托

董事会进行，通过董事会开展协商，主要目的是要

“以董事会形式来贯彻四马分肥，与资产阶级分子进

行对策商讨，达到符合政策，并使其表面服从，乐于

接受”。参与协商的成员一般有公私股董事和正副

厂长等人，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 11
条规定，“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

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

且加以任命”[15]450-451。由此来看，合营企业在受公方

领导的情况下，人事权力也进一步由政府掌握，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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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明确写入了合营企业的章程。如公私合营

民生药厂企业章程中提到，该厂的正副厂长人选由

公私双方代表协商提出，由市工业局审核任命。

因此，在人事权和审批权由政府掌握，企业生产

经营也由公方领导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公方董事的

人数多少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就算公方董事的人数

明显少于私方董事，或只是普通董事的身份，在董事

会中一般也会占有主导权。如杭州富强丝织厂，该

厂共有董事9人，其中公方4人，私方5人。私方董事

担任厂长兼董事长，公方代表担任副厂长。在协商

时，私方代表提出，“今日有了盈余，全是公私合营以

后有了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职工们热情

生产”，本厂才转亏为盈，厂里私方应当尊重公方的

指示，别无意见。最终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了公方代

表提出的盈余分配方案。该厂最后提交工业局的盈

余分配方案报告则由公方副厂长署名汇报。再以

中国纺织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54年 1月
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共选出公私董事15人，其中私

方董事 10人，包括荣毅仁、郭棣活、刘国钧等私方代

表，公方董事5人，董事会主席由私方代表担任，厂长

由公方代表担任。由于会前公私双方经过多次座谈

协商和摸底意见交流，董事会上一致通过了公方厂

长提出的盈余分配方案。

综上可知，由于会前的充分准备工作，公私协商

会议的开展一般会比较顺利。在讨论盈余分配方案

时，有的私方还会主动提出降低股息红利比例，以表

现自身积极拥护政策的态度。如杭州富强丝织厂董

事会议讨论盈余分配方案时，部分私方董事提出将

私股股息红利比例再降低，多提公积金投入企业生

产。但也要注意到，这种掌握内部方案的具有预见

性的协商流程，一方面容易带来基层执行干部单纯

依靠上级决定分配的思想，有的基层干部认为“上面

已经决定，照着协商就是”。甚至有的劳资协商或公

私协商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是双方坐下来盖章办

事。另一方面，当公私双方未取得共同意见或私方

意见与内部方案相差较大时，盈余分配协商会议的

开展可能就不会顺利，盈余分配方案或协议也就无

法达成一致及提交主管单位审批，企业利润分配也

就无法进行，进而也就出现有盈余的合营企业未进

行分配的现象。如上海市总工会提到，企业分配草

案应经劳资协商会议同意后方可进行，协商未能取

得同意时，应报请所在地主管单位处理。

这说明盈余分配协商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对

公私双方和基层干部进行充分的政策教育，而且业

务主管单位也要根据行业企业实际情况给予基层干

部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对分配比例不宜卡得过紧，

应允许其在相应范围内适当变动，这也是中央和地

方在推动盈余分配时只是划定大致幅度的原因之

一。然而，当股息红利“一马”真正下发时，公私双方

还是会有不同的态度。

三、“四马分肥”下股息红利的发放

“四马分肥”办法下，股息红利的占比直接关系

到股东所得的大小。在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

中，由于企业性质的不同，股息红利的含义和内容也

有所不同。在私营企业中，股息红利一般是指私方

所得的股息红利；而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根据《公私

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 17条、第 18条可知，股息

红利包含三个部分，即公股分得的股息红利和私股

分得的股息红利，以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

金[15]451-452。根据政务院规定，公私合营企业是指政

府与私人资本合资，且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

这就构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要

有公私合资，企业中要有公股存在；二是要有政府代

表参与经营管理[19]63-64。因此，在私营企业和公私合

营企业中虽然都进行了股息红利分配，但两者的股

息红利分配所包含的内容却并不相同。

对于私营企业的四方面分配比例，在 1954年 3
月 2日中财委发布《关于 1953年度私营企业盈余分

配问题的指示》后，各地基本是按“指示”精神拟定分

配办法。同时，中共杭州市委为更好地开展私营企

业盈余分配工作，选派对资改造机构的相关人员就

私营企业改造、盈余分配、统战工作等方面的问题赴

天津学习调研，并对学习小组提出要重点学习天津

市对私营企业 1954年利润分配工作的经验。通过

调研，杭州市学习小组认为天津市对私营企业盈余

分配比例的掌握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所得税

占账面盈余总额 40%以下时，先提取缴税前盈余总

额 25%至 30%的公积金，剩下余额以“劳方 40%，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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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60%”或“劳方 35%，资方 65%”比例分配；另一种

是当所得税占账面盈余总额超过 40%时，在缴税后

的盈余总额中先提取 30%左右的公积金，剩下的余

额再以“劳方 40%，资方 60%”或“劳方 35%，资方

65%”比例分配。

按照中央关于私营企业的指示精神，并吸纳天

津市私营企业盈余分配经验，杭州市工业局、商业局

等单位拟定了杭州市私营工商业的盈余分配办法。

其中对私营工商业的四方面分配比例意见为：企业

盈余总额一般可按账面盈余计算，在分配比例上，应

先缴纳所得税，随后再提取 20%至 30%的公积金，再

将剩余的余额作为 100%，按“劳方 40%，资方 60%”

或“劳方 35%，资方 65%”的比例进行分配。同时，

杭州市财经委、工商联等部门提出，对于利润特大而

所得税比例较低的企业，公积金提取比例可高于

30%；对于利润较低而所得税比例较高的企业，提取

比例也可低于 20%；股息红利方面的提取比例一般

占盈余总额的 25%左右，左右的幅度则是根据企业

盈余的具体情况而定，正常情况下左不超过 30%，右

不低于 15%；职工福利奖金方面应保持过去正常

水平。

因此，从杭州市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关于

四方面分配的意见，并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

委关于四方面比例的规定可知，“四马分肥”是以“所

得税”为首要地位，其次才是其他三方面的分配，也

就是说“四马”的分配份额是以所得税所占比例为基

准动态调整的，其他三方面的比重随着所得税所占

份额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在四方面提取顺序上，私

营企业中是先提取所得税和公积金，随后是劳资双

方所得；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除所得税先提取外，公

积金是否先提取或是与职工奖励金、股东股息红利

“平行”分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从《公私合营工

业企业暂行条例》可知，公积金一般是其他“三马”提

取后的全部余额，以充分体现其在合营企业分配中

的调节作用。

在经过公私协商确定分配方案后，便涉及股息

红利的发放问题。在私营企业中，由于民主管理和

财务监督等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私方在企业内的挂

支、宕账等不合理开支也较大。对于私方不合理开

支的处理，浙江省商业厅、杭州市工业局等业务主管

单位均指出，企业利润分配盈余额一般以会计账面

的盈余额计算，但对资方不合理开支，经劳资双方协

商，可适当予以剔除，列为盈余额进行分配。分配

后，剔除部分应在资方分得部分中扣抵。广州市劳

动局也提到，企业的利润除了账面盈余之外，其他不

合理开支也应算作企业的盈余。也就是说，在企业

内有私方不合理开支的情况下，企业盈余总额中包

含账面盈余额和私方不合理开支剔除部分，私方应

得的股息红利则是在四方面分配下私方股息红利分

得的数额中扣去私方不合理开支后的数目。

同时，随着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进

行股息红利分配时要搭发一定比例的公债。对于

搭发比例，杭州市人民政府指出要掌握最高不超过

私方所得的 80%。杭州市工商联也指出，资方股息

红利的分配应搭配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在私营企业

中劳资双方的不合理开支应从双方所得中分别扣

抵，其中属于不合理开支的项目主要包括资方挂支、

宕账、家庭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伙食费、车马费、不

相关的分红和税款、假借福利费名义支出等。

由以上可知，“四马分肥”办法下由私营企业到

合营企业分给资本家“一马”的内容在不断变化，大

致由“四马分肥，四分之一归老板”[18]15演变为“公私

双方按股权比例分配四分之一左右”，这也表明私方

所得进一步受到限制。在私营企业中，私方股息红

利所得包括酬劳金、私方不合理开支和实发金额，实

发金额中包括公债和现金两部分。在公私合营企业

中，股息红利包括公股所得、私股所得、公私股董事

酬劳金，私方实发金额中同样分为公债和现金两

部分。

结合表 3中杭州市 6个私营工商业户股息红利

分配情况可知，私营企业中私方所得在扣还宕账、扣

回不合理的开支后，在实发金额中一般都会搭发

50%左右的公债，而在最后的现金发放上则又有所

不同，一般会视企业具体情况采取一次性发放、分期

发放、暂缓发放、扣还发放四种方式。在股息红利实

际发放时，也存在私方因不合理开支过大，扣还后而

无法发放的现象，甚至有的工商业户的不合理开支

要比实际股息红利数额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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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四马分肥”也自然存在抵触情绪。因此，对私

方来说，对分配方式的直观感受便是经济收益的高

低，同时经济收益的高低又会影响到私方对盈余分

配的态度，这也是私方在面对“四马分肥”时出现积

极迎合、消极抵触、无所谓等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

此外，现金发放后一般由私方自行支配，但从企业实

际发放情况来看，在劳资协商后也可转入相关账户

按需支取或暂时缓发。

在公私合营企业方面，由表3中公私股所得占盈

余总额的比重来看，公股所占比重一般要高于私股

所占比重，同时也存在公股比重低于私股比重的情

况。这一方面说明公股在合营企业中逐渐占据优

势，凸显出公股在合营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

面，结合前文公私协商的过程来看，在合营企业中股

权比重的大小并不代表话语权的大小。如表 3中民

生药厂私股所得和公股所得分别占盈余额的 14.2%
和 8.88%，股息红利额占盈余额的 25%，折算后私股

所得和公股所得分别约占股息红利额的 56.81%和

35.51%。公股的股权比重明显低于私股，该厂董事

名额确定为公方 4人，私方 5人，但该企业章程中明

确提到“本厂以公方为领导，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业

局所派代表会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又如广

州市公和祥公私合营厂，“四马分肥”办法下公股所

得仅占股息红利的 2.84%，私股所得占到股息红利的

90%，企业的盈余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协商后报主管

单位审批，但主管单位提出协议资方比例不宜偏

低。这都表明公私合营后企业领导权的转移并不

以股权比重为依据，也就是说无论公股股权是否占

表3 1953-1954年杭州市12个工商业户资方股息红利分配情况统计表

注：表中数据均根据材料原始数据计算，其中公私合营杭州火柴厂搭发公债数额和现金数额与后期校对数额有出入，材料原

始数据为搭发公债 810元，现金 1 959.48元，但公债占私股所得比重为 82%，现金占私股所得比重为 18%，校对后两者应为 8
166.77元和 1 792.71元。资料来源于《本区工商业户 1953年至 1954年盈余分配申请表》(1955年)，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9-
002-0097；《对市工业局关于杭州市市属公私合营厂 1954年盈余分配情况报告的处理意见》(1955年 7月 11日)，杭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J023-012-0002-003；《为批复同意你厂一九五四年盈余分配方案：大同电化厂》(1955年 6月 10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J041-001-0097-027；《批复同意你厂一九五四年盈余分配分配方案由：东南化工厂》(1955年 6月 1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J041-001-0097-051；《为批复同意你厂一九五四年盈余分配意见：民生药厂》(1955年 6月 1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J041-001-0091-010；《为批复同意你厂盈余分配方案由：杭州火柴厂》(1955年 6月 1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001-
0091-012。

私营

正兴协瓷庄

永和祥布店

新友记木炭店

全福昌小粉坊

复原五金号

三联文记土产行

公私合营

杭州水泥厂

东南化工厂

杭江纱厂

民生药厂

大同电化厂

杭州火柴厂

股息红利/元
金额

1998.97
778.56
676
909.36
4155.01
306.55

股息红利/元
私股所得

8179.11
7965.4
22873.84
4735.1
10079.56
9959.48

占盈余

20.94%
18%
16.15%
20%
16.10%
19.09%

占盈余

13.37%
4.68%
3.10%
14.20%
4.90%
9.77%

扣回不合理

开支

487.37
230.82
168

1758.14
530.4
155.42

公股所得占

盈余

15.68%
19.74%
16.71%
8.88%
16.81%
9.77%

扣还宕账

674.8
142.5
250
0
0
40

酬劳金占

盈余

0.95%
0.58%
0.19%
1.92%
0.29%
0.45%

实发金额

搭发公债

418.4
200
129
0
2900
0

实发金额

搭发公债

5000
6133.36
10000
950
8177
810

现金

418.4
205.24
129
0

724.61
111.13

现金

3179.11
1832.04
12873.84
3785.1
1902.56
1959.48

发放方式

一次性发放

分三个月发放

分五个月发放

扣还

转入往来户，按需支取

转入账户，暂时缓发

利润率

6.01%
21.14%
33.12%
44.45%
65.17%
101.89%

折合年息

0.81
0.98
1.03
1.58
3.21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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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企业的领导权都会掌握在公方手中。

同时，从股息红利的分配情况来看，股息红利可

细分为公股所得、酬劳金、公债和实发现金。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在合营企业中对公私双方所得的一次

再分配，并且公私合营企业的股息红利分配中，一般

公股所得要高于私股所得，这对增加国家资金积累

和促进资本家向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具有积极作

用。在公私合营企业的股息红利支配上，私方所得

部分一般都由其自由支配，公股所得部分则按规定

上缴。然而，如果企业在分配时需将盈余用于基本

建设投资等，以致无款支付分配时，公方应与私股进

行协商，在经当地财委批准后，将股东应得部分或转

为投资，或转为公积金，或采取分年补发。如杭州

民丰造纸厂因外债较多，资金运转困难，为企业生产

经营发展需要，对于股息红利比例的分配，公方代表

提出可由 15%提为 20%，在扣除公债后，公私双方应

得部分均用于投资。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股息红利发放和使用一般

是按照“私方自行支配，公方上缴”的原则进行，但也

会依企业生产发展情况或公私协商用途而采取不同

的发放与使用办法。同时对私方股息红利的暂缓

发放或按需支取，也从侧面反映了公方、私方和职工

对股息红利分配的复杂态度。而私方在公私协商时

同意股息红利转作投资或缓发、少发，一方面反映了

私方在“五反”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提高；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公方在合营企业中主导地位的确

立，至少使私方“表面服从，乐于接受”。如杭州市一

些绸厂在进行分配时，已将盈余用于购置机件和修

理厂房，为保证企业生产和资金周转，公方在与私方

协商时劝其尽量转作投资或采取分期发放。这样

在盈余已经使用，并且在公方、工会等骨干的劝导和

分期发放下，私方也只能“服从和接受”公方提出的

方案，这也体现了公方对盈余分配使用途径的支

配权。

再由表3来看，杭州市六个公私合营厂除民生药

厂外，公股所得数基本高于私股所得数。再从公债和

现金两项组成的私方实发金额来看，东南化工厂、杭

江纱厂的企业利润率分别在 21.14%和 33.12%，两厂

股息红利折合年息分别为 5.29厘、6.62厘，而私方实

发金额折合年息分别为 0.98厘和 1.03厘。从这两项

来看，公私合营企业中私方所得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因而，在“四马分肥”办法下私方所得受到限制的表

现，主要是股权数量的变动和私方实发金额的变化，

而股权数量的多寡又不能实际决定私方实发数额的

多少。这正是对盈余分配“必须符合保证社会主义成

分不断增长”精神的贯彻，同时也影响到全行业公私

合营后私方对定息分配办法的态度。大体而言，定息

办法全面推行期间，在利润较低甚至亏损的企业中，

由于私方定息所得要高于“四马分肥”所得，其对推行

定息分配办法的积极性相对会高；在利润较高、分红

较多的企业中，由于私方定息所得要低于“四马分肥”

所得，其对定息办法的接受度相对较低[20]96。

四、结语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

造”政策，也就是和平“赎买”政策，“赎买”并不是国

家拿出一笔钱一次性全部“赎买”，而是在若干年时

间内的逐步“赎买”，其形式在狭义上表现为企业的

利润分配方式[21]89。因而，在 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

建设时期后，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对企业盈余采取

的“四马分肥”办法，也是“赎买”的一种具体表现方

式。这样“四马分肥”办法下私方所得的股息红利便

也是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为争取和平改造资产阶级

而付出的一定代价[22]8。因此，推行“四马分肥”是出

于和平改造的需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国家工业化

资金积累和调动各群体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

为了协调“五反”后企业内各方面的收益平衡，私方

所得股息红利的多寡也就自然要首先服从于改造的

需要，这也是企业领导权逐渐转移到公方手中的根

本所在。

也就是说，“四马分肥”办法下企业领导权的转

移并不以公方股权的分量或董事会席位多少、职位

高低为依据。在政府主管单位和公司章程明确公方

领导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规定下，公方势必要对

企业的生产发展而负责，这也就使公方进一步掌握

了企业的盈亏、收支、人事等实际情况。在合营企业

中，有的厂由私方担任厂长或董事长，这一方面是需

要借助私方在企业生产经营上的丰富经验，弥补公

方代表管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赎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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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私方人员的照顾，使其“有职有权”，以发挥其社

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董事会的性质是公私双方的议

事机构，但并不具有最后决定权[15]452-453。结合合营

企业提交政府主管单位的报告来看，董事会达成的

决议基本要由公方代表署名汇报和传达上级指示，

这便无关乎公方代表在企业内的职位高低或公方股

权的分量。同时也表明了企业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由

公方与政府掌握，在职私方在合营后转变成一名为

企业或国家服务的管理人员。

再从“四马分肥”办法的商定过程来看，结合上

海、广州两地情况，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在协商会议

召开前，由主管单位事先掌握企业情况和资本家分

配意见，再在内部研究和分头贯彻的基础上开展协

商。广州市部分企业在协商会议前则事先成立辅

导小组，下厂了解企业情况、资方意见和协商会议上

要提出的问题，并进行政策的宣传解释，在了解清楚

各方诉求后进行会议协商。对比杭州、上海、广州

三地的协商过程可知，公方对企业实际情况的调查

和对私方意见的摸底是顺利开展协商会议的关键，

也是内部方案制定与调整的重要依据。某种程度上

协商会议的召开便意味着公私双方对盈余分配达成

了一致意见，或者说公方制定的内部方案与对私方

的摸底意见大体一致，因而公私协商会议的召开并

不意味着协商工作的正式开始，更多的是一种具有

预见性的流程，这也体现了公方对主动权的掌握。

“四马分肥”作为“赎买”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其分配给私方的股息红利在性质上仍是“剥削收

入”，在“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下，国家也势必要逐

步限制私方的“剥削所得”，增强合营企业中的社会

主义力量。“四马分肥”办法下对私方所得进一步限

制的体现便主要在股息红利发放和私方实发金额的

支配上。在股息红利方面，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股息

红利主要包括公股所得、酬劳金和私股所得，私股所

得又分为公债和现金。从公私双方所得来看，虽然

公债属于私方实发金额的一部分，并具有 4%的年

息，但公债是用于国家经济建设，需分八年或十年还

本付息，类似银行储蓄存款的性质。因此，在股息红

利发放时，公债的发付具有滞后性，私方真正到手的

是私股酬劳金和实发现金两部分。若从这个角度来

看，股息红利的发放应是对公私双方所得的一次再

分配，合营企业中股息红利可再细分为公股所得、酬

劳金、公债和实发现金四部分，可以说在“四马分肥，

工人阶级得其大半”的情况下，股息红利分配中公方

所得又占到大半，这凸显出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

分的增长。

在私方实发金额的支配方面，除依据“私方自行

支配，公方上缴”的原则外，还存在“分期发放、暂时

缓发、转为投资”等多种形式。这一方面反映了私方

对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方在企业中领导

权的确立，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了公方对私方所得

掌握得过紧的行为，以及工商业干部中存在着“尽量

少分”“最好不分”的思想和做法。实发金额的多少

能被私方群体直观感知，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私方对

“四马分肥”的看法，同时也影响到全行业公私合营

后私方群体对定息办法推行的态度。

总体来看，“四马分肥”办法从分配关系方面体

现了中共开始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人事管理、

财务监督等进行全方位接管。正如杭州市五联棉布

公司负责人段荣棠所说，通过“五反”，工人逐渐当家

作主，老板靠边站。工商业者也从实际体会中明白

一定要“听、跟、走”，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

走，走社会主义道路”[18]15。同时中共通过发动职工

群体参与监督生产和财务管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

了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并且在工商业中树立了党组

织、工会委员会等公方领导的权威，这无形中也为之

后全行业合营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吴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办公室编《资本主义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许涤新《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相关研究参见史春林《关于“四马分肥”三个主要问题

的订正》，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 8期，第 117-122页；张

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以上海工业企业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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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刘岸冰《“公私合营”与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研究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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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看《黄炎培传达毛主席对于中国民主建国会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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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30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01-0175-001。

《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进行盈余分配的宣传提纲》(1955
年8月2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001-0041-001。

《对市工业局关于杭州市市属公私合营厂 1954年盈余

分配情况报告的处理意见》(1955年 7月 11日)；《为批复同意

你厂盈余分配方案由：杭州火柴厂》(1955年6月15日)。
同上。

《为批复同意你厂盈余分配方案由：杭州火柴厂》(1955
年6月15日)。

《为呈报本厂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及所通过之组织章程

盈余分配方案请予审核批复由》(1955年 3月 14日)，杭州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J004-001-091-004(以下不再标注出处)。
《关于拟定盈余分配方案的报告》(1955年 4月 25日)，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001-0097-033(以下不再标注

出处)。
《长安纱厂关于张文魁财产处理、本厂盈余分配、账务

股目录的通知、由、批复》(1954年)，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J231-001-0183。
《关于拟定盈余分配方案的报告》(1955年4月25日)。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前后盈余分配方案内部参考

意见》(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635-4(以
下不再标注出处)。

《上海市总工会私营企业部关于上海市染织工业 1953

年盈余分配办法(草案)》(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1-2-984-170。
《赴天津学习私营企业改造和盈余分配等问题的提纲》

(1955年 4月 1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13-
0057-005。

《关于赴天津吸收处理私营工商业盈余分配问题经验

的报告》(1955年 5月 20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
0130057-001。

《浙江省杭州市私营工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1955
年 7月 2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4-002-0150-004；
《浙江省杭州市私营商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1955年 7月
28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04-0318-005。

《关于同意〈杭州市私营工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规

则、方案〉的通知》(1955年 7月 2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J023-013-0048-001(以下不再标注出处)；《关于浙江省杭

州市私营商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的说明》(1955年 8月 3
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4-002-0150-007。

《关于本省 1954年私营商业盈余分配的意见》(1955年
12月 2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10-116-094；
《关于同意〈杭州市私营工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规则、方

案〉的通知》(1955年7月25日)。
《关于广州市 1953年私营企业年终盈余分配办法协议

中的补充解释的通知》(1954年 5月)，广州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J193A1.1-0059-0025。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指 1954-1958年国家为加速经济

建设而发行的公债。公债的利息定为年息 4厘。公债分配的

群体包括职工干部、农民、城市居民、私营工商业和公私合营

企业的私方。参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

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3年 12月 9日)，见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57页；《就地筹集资金就地办事，建设

公债将由地方发行，国务院通过议案，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决定》，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30日，第1版。

《关于同意〈杭州市私营工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规

则、方案〉的通知》(1955年7月25日)。
《关于杭州市私营工商业盈余分配的初步意见(草稿)》

(1955年 7月 18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4-002-
0150-020。

《为呈报本厂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及所通过之组织章程

盈余分配方案请予审核批复由》(1955年3月14日)。
《机械工业公司所属老合营厂一九五五年盈余分配工

作总结》(1956年)，广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213-A1.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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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001。
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华东局批转华东财委(资)对

华东地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1953年盈余分配的意见》(1954年
9月21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12-0021-038。

《为报公私合营后之 1953年 11、12月和 1954年度股息

红利分配方案如何与私方协商说明原因由》(1955年 1月 22
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8-001-016-004。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四马分肥”办法下的公私双方所

得股息红利用途等问题，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

《关于同意〈杭州市私营工业 1954年盈余分配办法、规

则、方案〉的通知》(1955年7月25日)。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前后盈余分配方案内部参考

意见》(1954年)。
《1955年度盈余分配情况》(1955年)，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325-1-117-01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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